
中 華 民 國 一 ○ 九 年   月    日 

兌 獎 資 料  

茲 參加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舉辦之 「玉山高粱頂級大獎任你抽 週週再

抽現金$8888」登錄發票抽獎活動，獲得以下獎品： 

獎別 中獎項目 備註 

加碼抽-伍獎  玉山高粱公杯組  

領取人姓名 

(需與中獎人為同一人) 

  確認簽章  

身分證字號   

聯絡電話  

手機  

獎品寄送地址  

 

中獎者 

請浮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※可在身分證影本上註明”僅供兌獎使用” 

 

中獎者 

請浮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※可在身分證影本上註明”僅供兌獎使用” 

*請浮貼中獎發票正本  含購買品項名稱之購買明細 



中 華 民 國 一 ○ 九 年   月    日 

領獎注意事項 

一、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： 

1.得獎獎品價值或獎金金額超過新台幣 20,000 元(不含)，應扣繳 10%所得稅；得獎價值超過新台幣一千元以上者，須

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得獎人可憑扣繳憑單之扣繳稅額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。 

二、得獎人若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領獎手續，或因個人資料錯誤導致無法聯絡者，或未能依法繳納 

   應繳稅額且領獎時未依規定填寫並繳交領獎收據者，皆視為自動棄權。 

1. 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和中獎發票憑證，煩請黏貼於【兌獎資料】表單內，並填寫完整資料後，於

109/05/22(五)前將發票正本或影本、購買明細、兌獎資料，以下列方式回傳 

 掛號：100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0 號 10 樓之 6【臺灣菸酒玉山高粱活動小組】 

逾期及提供資料訊息不全者視同放棄兌獎權利。 

2. 兌獎資料經確認無誤後，獎項將於 2020 年 06 月 05 日前統一寄出。 

3. 若消費時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，請上財務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(https://bit.ly/2lAtiYq)查詢所登錄發票之交易

明細表並列印截圖，須能清楚辨識購買玉山高粱系列產品及購買日期。 

4. 中獎發票正本為領獎憑證，一旦經寄交主辦單位兌領獎項並簽署得獎領據後，即不得要求退還，中獎者不得異

議。 

5. 若有本活動任何兌獎相關問題，請洽詢【玉山高粱活動小組】活動專線：(02)5569-0866#14(週一至週五 

10:00~19:00 國定/例假日恕不提供服務) 

6. 有效中獎發票及明細之認定需為活動期間（109/03/15 00:00 起～109/05/10 23:59 止）在臺灣境內單筆購買臺

灣菸酒玉山高粱系列產品，如不符上述之規定，將判定喪失得獎資格。 

三、一旦獎金/品寄達經簽收受領後，如有遺失、盜領或自行拋棄、損毀，主辦單位不負責補發獎金/品。 

四、主辦單位保有更換獎品與獎金分配或修改計畫之權利，得獎者不得要求轉讓或折抵，否則視同放棄資格。 

伍、本人擔保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並無不實情事，亦無侵害他人權益或偽造、變造 他人資料，若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民、刑事

責任。 

□    本人已詳閱且同意活動網站(http://www.ttl-yushan-event.com)中活動辦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

事項與上述注意事項 

     中獎人簽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